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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市规划资源部门是主管部门
《上海市不动产登记若干规

定》施行后，《上海市房地产登记
条例》同时废止。据介绍，《若干
规定》的颁布实施是本市贯彻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深
化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改革的
重要举措，为本市的不动产登记
工作进一步提供法律支撑。

规定共42条，按照登记一般
规定、登记程序、不动产权利及
登记类型特殊情形、登记资料管
理、法律责任的逻辑顺序予以规
范。

规定在上位法的框架内，对
不予登记的情形、宅基地使用权
及房屋所有权登记、需作记载的
与不动产权利有关的事项等作
了进一步细化规定，对新建商品
房和保障性住房所有权首次登
记、因继承或受遗赠不动产的转
移登记等特殊情形的登记作了
规定，为实践操作提供支撑。

规定明确，市规划资源部门
是本市不动产登记的主管部门，
负责全市不动产登记的指导、监
督工作；区规划资源部门协助做
好本辖区内不动产登记工作的
监督管理。海洋、林业、农业农
村等部门不再承担各自领域的
相关登记工作，而是按照职责分
工予以协同配合。

同时，明确市自然资源确权
登记局是本市不动产登记机构，
负责全市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工
作，市、区规划资源部门所属的登
记事务机构受市自然资源确权登
记局的委托，具体办理登记事务。

推进不动产登记服务创新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丁伟介绍，本次立法注重契合本
市不动产登记改革需求，推进不
动产登记服务创新。

规定按照“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重大决策部署的要
求，规定了本市不动产登记“一
窗受理、并行办理”、依托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优化登记流程和
压缩登记时限、提供登记信息网
上查询和现场自助查询等多项
服务举措，减材料、减环节、减时
间，为当事人便捷高效地办理不
动产登记提供制度保障。

对于不同的登记类别，分别
提出了当场、1个工作日、5个工
作日办结的要求；对于宅基地使
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等登记
类别，因情况相对复杂，为稳妥
起见，仍按照上位法规定，在30
个工作日内办结。

规定还进一步细化有关要
求，并将本市多年来行之有效的
登记制度规范作了延续和完善：
首先对不予登记情形进行细化，
比如属于违法建筑的；有关证明
材料、文件与申请登记内容不一
致的，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
等不动产不予以登记。

对新建商品房和保障性住
房所有权首次登记时应当列明
的不动产范围，以及保障性住房
抵押登记特殊要求，作了具体规
定。对因继承、受遗赠不动产的
转移登记，明确不动产登记机构
可以采用公告方式进行调查。

按照规定，对于更正登记，
明确登记事务机构受理申请后，
应当中止办理相关转移、抵押登
记，并暂缓受理新的登记申请，
直至更正登记完成。

此次立法还对需作记载的
与不动产权利有关的事项作了
细化规定。根据本市“留改拆”
并举、深化城市有机更新和促进
历史风貌保护的总体工作要求，
也针对因风貌保护、建筑保护等
需要，土地供应时带建筑出让的
情形，规定明确该建筑应当办理
首次登记，并强调在不动产登记
簿中记载相关基本历史事实。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在此次市第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主任黄
永平向大会作关于黄浦江和苏
州河（“一江一河”） 公共空间贯
通开放和品质提升情况的报
告。据悉，到2020年底，将基本
实现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滨
水岸线贯通开放。与此同时，黄
浦江45公里岸线贯通之后，沿线
各区也没有停下脚步。

苏州河贯通一区一亮点
新的美景打卡点已形成

记者了解到，苏州河贯通工
程有序推进。截至今年10月底，
已累计实现苏州河两岸约39公
里岸线贯通，贯通率从工程启动
之初的62%提升到约92%。各区
段正在抓紧施工，确保年内实现
全线基本贯通开放。

按照“一区一亮点”的要求，
苏州河沿线在推进贯通工作的
同时，注重进一步提升空间品质
和服务水平，实现“长藤结瓜”式
的空间格局。

比如，黄浦区已建成的九子
公园段、河口段的“最美加油站”

“新介亭”等景观节点已经成为
新的打卡点。虹口区滨河空间
改造年内基本完成，上海大厦前
的江河景观平台已初具形象，未
来有望成为“一江一河”最佳摄
影景点之一。

普陀区把贯通与居民小区
品质提升、临河地块功能转型相
结合，重塑了河滨香景园、苏堤
春晓、半岛花园、创享塔、M50等
生活亲水岸线和活力空间示范
区。

在静安区，南岸的“蝴蝶湾”
在相对局促的用地条件下嵌入
篮球场等体育设施，新的运动场
地丰富了空间功能。与此同时，
长宁区的海烟物流及临空公园段
贯通工程已基本完成，临空公园
与外环林带的整体开放将为 市
民提供一处新的大型休憩绿地。

本市继续拓展提升
黄浦江滨江空间品质

除了苏州河，本市正在继续
拓展提升黄浦江滨江空间品质。

据介绍，黄浦江45公里岸线
贯通之后，沿线各区没有停下脚
步，而是不断扩大空间范围、优
化环境品质、提升服务水平。

杨浦区自我加压，滨江岸线
向东延伸2.7公里，实现了杨浦
滨江南段整体贯通开放，成为
2019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
主要活动展区，并获得世界建筑
节“年度景观大奖”。

虹口区立足于“顶级中央活
动区”、“世界级会客厅”等定位，
加快启动北外滩地区城市更新，
亲水平台实现结构贯通，陆域建
筑完成基坑围护，进入开挖阶
段，计划年内主体结构封顶，保
护建筑“红楼”完成基础加固和
托换。

黄浦区加快推进董家渡“花
桥”、594地块绿地等项目建设。
徐汇区则借力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等重点项目，吸引一批重点标
杆企业落户徐汇滨江，不断扩大
西岸品牌影响力，逐步形成上海
规模最大的文化艺术群落和“西
岸文化走廊”。

黄永平说，随着黄浦江两岸
转型发展，培育核心功能做大做
强，外滩-陆家嘴、北外滩-吴淞、

杨浦滨江、闵行紫竹、浦东前滩、
徐汇滨江、世博园文博区等区域
金融、贸易、航运、文化、科创核
心功能加速集聚。

据介绍，“一江一河”地区将
以“十四五”规划目标为愿景，持
续扩大贯通红利，不断拓展高品
质的滨水公共空间。苏州河两
岸要实现苏州河两岸42公里公
共空间基本贯通开放。加快实
施嘉定南四块、长宁海烟物流及
临空公园、静安长寿路以北等三
个区段共约2.9公里岸线建设，
确保年底贯通开放。加快推进
黄浦乌镇路桥、静安长寿路桥、
长宁华阳公寓等三处断点辟通
工程，明年上半年实现两处桥梁
断点贯通。

黄永平表示，将结合滨河地
区旧区改造和城市更新，持续
推进包括长宁的华东政法大学
校区，黄浦区南苏州路沿线西牢
地块、“三泵合一”地块，静安区
浙北绿地、东斯文里，普陀的北
新泾及长风地区、M50园区-宜昌
路特色街区等重要区域节点的
打造，使苏州河两岸逐步成为宜
居生活示范区。土地方面，黄浦
江沿线土地和岸线收储、企业转
型任务还很重，将继续加大力
度，以共赢为原则寻求多方合
作，力求做到整体控制、逐点突
破、分段贯通。

另据透露，本市还将加快推
进“一江一河”公共空间立法工
作，全面贯彻落实十一届市委九
次全会决议部署，把滨江公共空
间建设好，全面实现由“工业锈
带”到“生活秀带”到转变，把更多
公共空间、绿色空间留给人民，让
市民更加便捷地获取公共产品、
更加舒心地享受宜居生活。

《上海市不动产登记若干规定》明年3月1日起施行

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纳入登记

促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

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发展都

市绿色生态农业的重要路径。《上

海市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条例》将于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据介绍，作为一部特色鲜明

的促进法，条例将本市在促进家

庭农场发展中好的经验做法用

法律的形式予以总结固化，在体

例上不求大而全，以家庭农场名

录管理制度为基础，从土地经营

权获取、财政支持、融资担保、科

技支持、人才培训等多方面强化

政府对家庭农场发展的扶持、指

导、服务与规范。

市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

任黎而力介绍，下阶段，将把贯

彻落实好条例作为当前的重点

工作，切实抓紧抓实抓好，做好

条例的宣传培训，提高条例的社

会知晓度，增强广大家庭农场经

营者的法治意识，做好条例实施

的政策配套，切实促进家庭农场

高质量发展。

另外，市农业农村委还将牵

头对各涉农区、镇贯彻落实条

例和促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

的工作情况开展督促检查，将相

关内容纳入乡村振兴考核范

围。同时对条例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及时梳理、及时研究、

及时解决，确保这部促进法的制

度红利惠及家庭农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上海市不动产登记若干规定》和《上海市促进家
庭农场发展条例》两部法规，27日，经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分别将于2021
年3月1日和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上海市
不动产登记若干规定》明确，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纳
入登记，违法建筑等不予登记。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促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
相关条例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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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42公里岸线年底全贯通
黄浦江滨江空间品质继续得到拓展和提升

苏州河即将全线贯通。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